












變更玉里都市計畫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(原市場用地「市原市場用地「市
二」變更為商業區二」變更為商業區))細部計畫細部計畫((第一次第一次
通盤檢討通盤檢討))案採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案案採市地重劃整體開發案

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

花蓮縣政府地政處重劃科

報告人：黃柏崴



緣起：

玉里都市計畫實施至今已於民國77年以及民國91
年歷經了兩次通盤檢討，期間於民國78年8月辦理
之「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
案通盤檢討)」案檢討解編十二處公共設施保留
地，並規定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，俟完成法定程
序發布實施後始得發照建築。

隨後鎮公所依照主要計畫附帶條件之規定，於民
國 84~97年陸續完成十二處解編公共設施保留地
之細部計畫擬定作業。



緣起：

本案細部計畫於民國 97 年完成擬定作業，劃設
30 ％為公共設施兒童遊樂場用地，並附帶條件規
定：「本細部計畫區土地所有權人應無償捐贈土
地面積 30 ％之公共設施用地，並依土地使用分
區管制要點規定開闢完成後始可發照建築」。

此規定對於土地所有權人而言，確有執行上之困
難，以致於本細部計畫發布實施迄今將近十年，
土地仍為低度使用，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，嚴重
損及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，因此亟須重新審視細
部計畫內容，以解決現行計畫所衍生之開發限
制。



緣起：

主要計劃

民國10年－發布實施玉里都市計畫

民國74年－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公共設施通盤檢
討)案

民國77年－玉里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

民國78年－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第一期公共設施
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)案

民國91年－玉里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

刻正辦理－玉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



緣起：

民國78年－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
盤檢討

民國97年－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市場用地
「市二」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

刻正辦理－變更玉里都市計畫 (原市場用
地「市二」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(第一
次通盤檢討)

本縣106.7.20第150次縣都委會審議通過



緣起：

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擬變更內容

計畫年期－原計畫年期已屆滿，配合現正辦理
之玉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，修訂為民國
115年。

修訂附帶條件－為減少土地所有權人執行之困
難，增加土地開發之彈性，故增列「得以市地
重劃方式辦理開發」。



市地重劃之意義：

市地重劃是依照都市計畫規劃內容，將
一定區域內，畸零細碎不整之土地，加
以重新整理、交換分合，並興建公共設
施，使成為大小適宜、形狀方整，各宗
土地均直接臨路且立即可供建築使用，
然後按原有位次分配予原土地所有權
人，是一種有效促進土地經濟使用與健
全都市發展的綜合性土地改良事業。



重劃前地籍圖 重劃後地籍圖

土地經重劃後，地籍方整、道路筆直、公設完善

交換分合



辦理市地重劃的主要法令依據︰
一、平均地權條例。

二、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。

三、市地重劃實施辦法。



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規定:
各級主管機關得就左列地區，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
准後，辦理市地重劃：

一、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，實施開發建設

者。

二、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、公共交通

或促進土地合理使用之需要者。

三、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。

四、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限期辦理者。



平均地權條例第56條規定:
依前項規定辦理市地重劃時，主管機關應擬具市
地重劃計畫書，送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滿三十
日後實施之。

在前項公告期間內，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
半數以上，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
面積半數者，表示反對時，主管機關應予調處，並
參酌反對理由，修訂市地重劃計畫書，重行報請核
定，並依其核定結果公告實施，土地所有權人不得
再提異議。

市地重劃地區之選定、公告禁止事項、計畫之擬
訂、核定、公告通知、測量、調查、地價查估、計
算負擔、分配設計、拆遷補償、工程施工、地籍整
理、交接清償及財務結算等事項之實施辦法，由中
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

計畫範圍及面積
本細部計畫區位於玉里都市計畫區之北側，為原「市
二」市場用地之街廓，西至2-6-15M計畫道路(民國
路)、南抵3-11-11M道路(建國五街)、東側與北側鄰
10公尺寬人行步道廣場，計畫面積共計約0.1600公頃

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
市場用地「市二」變
更為商業區)
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



計畫背景與環境概述–原「市二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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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

計畫背景與環境概述–原「市二」



計畫背景與環境概述–原「市二」

現行細計示意圖 變更後細計示意圖

項目 面積 (公頃) 百分比(%)

商業區 0.1120 70.00
兒童遊樂場用地 0.0480 30.00

合計 0.1600 100.00

現行計畫內容 公展草案計畫內容

項目 面積 (公頃) 百分比(%)

商業區 0.1120 70.00
停車場用地 0.0480 30.00

合計 0.1600 100.00

 附帶條件：

無償捐贈公共設施用地並開闢完成始可發照建築

 附帶條件

無償捐贈公共設施用地並開闢完成始可發照建

築；得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



計畫背景與環境概述–原「市二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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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現況

南側為汽車修配廠，餘為荒地和鐵皮屋，週邊道路皆已開闢

權屬及公告現值

土地權屬：私有 892 ㎡；公有 726 ㎡

公告現值：7,240 ~7,500 元/㎡

原「市二」

土地使用現況圖

原「市二」

權屬分佈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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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劃負擔

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規定之負擔項目如下：

(一)公共設施用地負擔：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、

溝渠、兒童遊樂場、鄰里公園、廣場、綠地、國民小

學、國民中學、停車場、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，扣除

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

後，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

負擔。

(二)費用負擔：指工程費用、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，由參

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。

■以上負擔，由參加重劃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，以重劃區

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。



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市場用地「市二」變更為商
業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案採市地重劃整
體開發案負擔表

一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、面積及比率：

（一）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：停車場用地。

（二）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面積：0.0480公頃。

（三）公共設施用地平擔比率：30﹪。

二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：停車場用地。

三、重劃費用之金額及負擔比率：

（一）重劃工程費：概估約新台幣105萬6,000元。

（二）重劃業務費：概估約新台幣233萬8,548元。

（三）貸款利息：概估約新台幣16萬9,729元。

（四）重劃費用合計：356萬4,313元。

（五）費用負擔比率：14.85﹪。

四、重劃平均負擔比率：44.85﹪。



參考案例～玉里都市計畫原（兒一-一）兒童遊樂
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土地使用計畫負擔表

一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、面積及比率：

（一）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：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。

（二）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面積：0.0824公頃。

（三）公共設施用地平擔比率：31.19﹪。

二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：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。

三、重劃費用之金額及負擔比率：

（一）重劃工程費：概估約新台幣131萬8,689元。

（二）重劃業務費：概估約新台幣224萬6,584元。

（三）貸款利息：概估約新台幣10萬3,242元。

（四）重劃費用合計：366萬8,515元。

（五）費用負擔比率：6.31﹪。

四、重劃平均負擔比率：37.50﹪。

(因地上物為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拆除，故重劃負擔減輕)



參考案例～玉里都市計畫原（兒一-一）兒童
遊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公共設施配置圖



參考案例～「擬定花蓮都市計畫（原公I-二變更為住
宅區）細部計畫案」變更為住宅區負擔表
【第十二期(花蓮市球崙)市地重劃區】

一、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、面積及比率：

（一）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：道路及公園兼兒童遊樂
場。

（二）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面積：0.3776公頃。

（三）公共設施用地平擔比率：39.75﹪。

二、舉辦重劃工程項目：道路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。

三、重劃費用之金額及負擔比率：

（一）重劃工程費：概估約新台幣377萬6,000元。

（二）重劃業務費：概估約新台幣760萬元。

（三）貸款利息：概估約新台幣56萬9,000元。

（四）重劃費用合計：1,194萬5,000元。

（五）費用負擔比率：5.24﹪。

四、重劃平均負擔比率：44.99﹪。



參考案例～「擬定花蓮都市計畫（原公I-二變更為
住宅區）細部計畫案」公共設施配置圖
【第十二期(花蓮市球崙)市地重劃區】



本案市地重劃區工作進度期程

一、選定重劃地區：108年01月

二、籌編經費：108年08月

三、研訂市地重劃計畫書報核：108年12月

四、公告重劃計畫書：自109年01月至109年03月止

五、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及處理意見：

自109年01月至109年03月止

六、公告禁止土地移轉及禁建等事項：

自109年03月至109年06月止



本案市地重劃區工作進度期程

七、現況調查及測量：自109年05月至109年07月止

八、工程規劃設計：自109年06月至109年07月止

九、查定重劃前後地價：自109年07月至109年08月止

十、查估及公告、通知發放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：

自109年08月至109年10月止

十一、工程施工：自109年10月至109年12月止

十二、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：

自109年12月至110年01月止



本次說明會協調議題

重劃區內有部分土地上有鐵皮棚架，隨補償費編列金
額越多，利息支出越大，土地所有權人需分攤之負擔
越多，因本區重劃費用係由全體土地所有權人負擔，
故除非必要，可協調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儘量減少費用
支出，例如分配土地時儘量協議以現住戶分配原位
次，鐵皮棚架自行拆除，農作物協議不予補償等，避
免增加補償費用，以減輕負擔，但需要全體土地所有
權人的同意。

請土地所有權人配合協調其他土地所有權人，共同出
具同意書，完成重劃作業。



報告完畢
敬請指教敬請指教

謝謝謝謝!!


